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通州区 

合鑫畜禽屠宰有限公司新建生猪屠宰场项目的批复 

通政复〔2021〕7号 

通州区人民政府： 

你区《关于新建通州区合鑫畜禽屠宰有限公司的请示》（通

政综〔2020〕37号）收悉。根据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

定，已向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征求了意见。结合你区和市农业农村

局有关复函意见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原则同意通州区合鑫畜禽屠宰有限公司在通州区刘桥镇

新建生猪屠宰场。 

二、新建的生猪屠宰场除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

疫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的条件外，其生猪屠宰车间

设计应当符合《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》（GB50317-2009）

的规定，生产能力应当达到该标准规定的Ⅱ级要求（每小时屠宰

量120头及以上），冷链储运体系健全，车辆洗消中心建设规范，

有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，企业品质检验人员和驻企业官方兽医人

员数量应与屠宰能力相适应。新建的生猪屠宰场应为自营屠宰企

业，不得从事代宰业务，鼓励实行品牌化经营，按照生猪屠宰标

准化要求建设。请通知该企业按上述要求组织施工，竣工验收通

过后，方可到南通市行政审批局提出核发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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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申请。 

三、鉴于你区生猪养殖数量锐减和屠宰产能严重过剩的实

际，你区要加大恢复生猪生产力度，加快推进大型生猪养殖场建

设。要切实加强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管理，严格落实企业质量安全

主体责任。要规范生猪屠宰监督检查行为，认真履行驻企业官方

兽医职责，督促企业规范屠宰经营活动，确保屠宰环节肉品质量

安全。 

 

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1年2月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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